
宜蘭縣政府第804次縣務會議紀錄
時間：中華民國108年 7月 16日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

地點：本府202會議室

主席：林副縣長建榮

出席人員：本府各單位主管、所屬機關主管(如簽到表)。

請假人員：民政處游處長宏隆、農業處康處長立和

紀錄：葉秀敏、彭騰進

壹、會議開始
貳、一週重要輿情報告

編號 日期 新　　聞　　標　　題

1 7/9 大排疏浚應落實 避免防汛期成災

2 7/10
宜蘭傳億元級農舍 縣府：建物非農舍

誤會大了！扯到韓國瑜 宜蘭上億「農舍」竟是誤會 

3 7/11 《去年啟用》宜蘭國民運動中心驗收仍未過

4 7/12 鐵道局評估高鐵北延宜蘭 高速可彌補繞彎時間

5 7/13 宜蘭縣定古蹟「賣捌所」大門深鎖 遊客錯愕：怎麼沒開了

6 7/11 免費配老花眼鏡 宜蘭造福3800長者

7 7/12 宜蘭藝術自造祭 打卡新美景

8 7/15 清晨5點多排隊車陣等入童玩節 遊客人數破10萬

林秘書長茂盛提示：
1、有關壯圍鄉大排疏浚案，請水資處掌握水利會辦理進

度，落實水利溝渠疏浚及清淤工作。
2、謝謝地政處針對宜蘭傳出有億元級農舍報導，主動發

布新聞稿說明。各局處對於權管業務，倘發現有模糊
或與事實不符之新聞露出，應主動澄清及說明以正視
聽，並讓縣民瞭解實際狀況。

3、本縣國民運動中心驗收未完成一事，請建設處儘速辦
理驗收作業，並請教育處協助相關營運品質事宜。另
夏季時期，民眾使用游泳池頻率高，請教育處督導營
運廠商，注意泳池水質及加強安全管理事宜。

4、各局處權管或委外發包的場館，倘因故(定期)進行檢
修，導致無法對外開放時，務必於第一時間公告相關
訊息，讓遊客瞭解場館營運狀況，避免撲空心生不
滿，對本府觀感不佳。

林副縣長建榮裁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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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縣國民運動中心驗收尚未完成一事，請建設處及教
育處依照秘書長裁示，積極辦理，並就應辦事項擬定
期程，主動追蹤進度，儘速完成驗收作業。

2、有關「鐵道局評估高鐵北延宜蘭高速可彌補繞彎時
間」輿情，歷年來因環評等爭議，遲滯未有進展。自
從林縣長上任後，努力向中央反映，爭取高鐵延伸至
宜蘭，後續請交通處掌握進度積極向中央相關部會爭
取，早日改善本縣交通困境。

3、今(108)年童玩節以蛻變為主題，活動內容創新求變
更勝以往，開幕近 10天，訪客人潮超過 10萬人次，
有目共睹，帶動宜蘭各界商機。感謝文化局宋局長跟
有關單位的辛勞，童玩節 8月18日閉幕，希望大家堅
持到最後，相信活動也會越來越好越叫座，謝謝大家
的辛苦。

參、報告事項
一、確認第803次會議紀錄：無修正意見，備查。
二、各局、處重要事項報告：
財稅局盧局長天龍報告：
以下 2件墊付案及1件拆除案，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，請
提案單位速送縣議會審議，倘案件有急迫性，務必請託議
長協助先行同意：

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

單位(機關) 辦理項目

社會處 辦理「前瞻計畫-城鄉建設-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公有危險建築補
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」第二期第二
階段(108-109年)經費

農業處 辦理「2019年三星有機米香節計畫」經費

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縣有財產拆除案審議明細表

項次 類別 辦理項目 備註

1 財稅類 拆除案 一、擬報廢拆除本縣頭城鎮北關段 36建號建物（梗
枋漁港魚市場），建物於 72年建築完成，管理
機關為海洋及漁業發展所，面積 938.4平方公
尺，主要構造為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，使用年
限 45年。

二、本案建物未達法定耐用年限，惟經 108年詳細耐
震評估後，危險度總評估分述 R=93.96(R>60為
建築物耐震能力確有疑慮)耐震能力不足已達拆
除標準，考量建築物已使用 36年，日後相關維
修將與日俱增，若採補強方式恐不符工程經濟
效益，爰擬請報廢拆除後原地重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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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符合本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8條第1項
第 2款：「已傾頹有危險之虞或不堪使用」規
定。

林副縣長建榮裁示：均照案通過。
三、專案報告：
(一)社會處李科長曉芹報告：
夢想起飛~翻轉人生脫貧計畫。（詳簡報資料）

林副縣長建榮裁示：
這個計畫非常周延，最大特色是一戶一社工，將個人中心
改以家庭為中心，有效扶助弱勢家庭翻轉人生脫貧計畫，
請社會處持續加強相關計畫的推動。

(二)消防局徐局長松奕報告：
宜蘭縣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。（詳簡報資料）

林秘書長茂盛提示：
熱帶低氣壓即將形成輕度颱風，水資處處長甫有異動，請
新任李處長預先瞭解相關抽水站、抽水機等運作狀況及人
力調度情事，並請陳參議協助，以利本府作好萬全準備因
應這次颱風來襲。

林副縣長建榮裁示：
1、宜蘭縣因地理環境因素，天然災害風險相對較高，又
正值防汛期間，颱風、水災、土石流等災害防治工作
更需落實，尤其下水道清淤、抽水機操作訓練、整備
偏遠地區物資等事項，涉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，是縣
長施政重點之一；消防局災害防救深耕計畫，完成防
災圖資繪製、防災計畫更新、專業人員培訓等工作，
更是災害防救推動的核心，請本縣災害防救辦公室持
續檢視各單位防災工作是否落實，發現未完成事項，
立即督導其完成。

2、災害應變中心一旦開設，將由各防災任務編組單位人
員進駐，屆時依規定應由科長級以上輪值，執行各項
災害應變措施，將災害損失降至最低，藉此保障縣民
生命財產安全，請各單位積極辦理各項減災、整備、
應變及復原等工作。

肆、自治法規案討論：
修正「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學生團體保險辦法」

名稱及第1條、第2條草案。(教育處提)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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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主席裁示
林副縣長建榮裁示：
一、各局處如接獲鄉(鎮、市)公所、代表會的會勘通知，需

派員與會，請各單位指派具代表性之業務同仁或科長參
與會勘，以表示本府對基層(地方)意見的重視。

二、各單位受理人民申請案件，倘需補件應一次告知民眾補
齊，避免再次補件延誤辦理時間，尤其林縣長非常重視
行政效率，爰請各單位注意人民申請案件的處理時效，
務必在期限內完成，以提高本府為民服務的形象。

陸、散會：上午10時 3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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